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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 市华 龙区 人民 政府 文件
华龙政〔2015〕20号

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政府
关于加强华龙区农村产权交易服务

平台建设的实施意见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濮东产业

集聚区管委会，东北庄杂技文化旅游园区管委会：

为加快建立符合我区农村改革发展要求的现代农村产权交易

制度,激发农村发展活力,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产权

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》(国办发〔2014〕71 号),结合我区

实际,现就我区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台建设工作提出以下意见，请

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,建立健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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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和运行管理制度,提高农村产权交易的市场化

程度,确保农村产权交易公开、公正、规范运行,实现农业要素的

规模化配置,推进农业资源资本化进程,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,

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。

二、农村产权交易的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原则

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台建设由农业和招标采购监管部门统筹

推进，相关职能部门联动，利用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台，按照市

场运作规律，组建农村产权交易市场。

（二）坚持依法规范、自愿有偿原则

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，引导交易双方平等协商、自愿

互利地流转农村产权。农村产权交易不得违背农民意愿，不得损

害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。

（三）坚持城乡统筹、集约利用原则

向社会公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信息，促进城市、农村生产要

素双向流通和资产、资源优化配置，盘活现有农村集体闲置资产，

提高农村集体资产集约化经营水平，激发农村发展活力，推动城

乡协调发展。

（四）坚持公开公平、公正透明原则

通过农村产权市场化流通、交易行为阳光化运作，保障农村

产权公开公平公正交易，实现农村产权收益最大化和农村集体资

产保值增值目标。

（五）坚持简便易行、方便群众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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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进行农村产权交易，要方便群众办理

交易事项，保障群众知情权，利于群众行使监督权。

三、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台建设内容

(一)组织框架

按照“政府主导、统一管理、管办分离、全程监督”的原则,

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和交易市场。

1.建立华龙区农村产权交易监管体系。

成立华龙区农村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，负责研究制定相

关改革政策和配套措施,协调配套改革和市场建设工作。主任由区

政府分管副区长担任,相关职能部门分管负责人为成员。办公室设

在区农业局,具体负责指导、协调全区农村产权交易管理工作,对

全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开展业务培训、指导、服务、考核。各成

员单位要按照各自职责，做好农村产权交易管理工作，保障农村

产权交易顺利进行。相关乡（镇、办）也要建立相应的组织，负

责本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的建设及监管。

2.建立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台。

成立华龙区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，作为我区农村产权交易

统一服务平台,负责区本级的农村产权交易活动。

相关乡（镇、办）依托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，在相关乡（镇、

办）行政便民服务中心增设“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窗口”，并建立统

一的网络体系，与区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实现网络对接，负责

农村产权交易信息的收集整理、交易流程咨询、交易报批材料的

初审、农村产权交易涉及的农户关系的协调处理等服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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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有条件的村设立便民服务站或便民代办点,使农村综合

产权交易等便民服务向村级延伸,逐步形成区、乡(镇、办)两级联

动服务向基层延伸的农村产权交易体系。

(二)业务范围

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各类产权提供交易场所和配套服

务,发布交易信息;组织农村有形产权和无形产权交易;开展农村

综合产权交易的咨询服务、培训指导、委托管理、价格指导、投

融资服务、权属变更、成交鉴证等。

(三)交易内容

1.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相关权益流转，包括耕地、林地、

草地、四荒地、养殖水面等。

2.农村集体林权的流转，包括林地使用权、林木所有权及使

用权。

3.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实物资产交易，包括房屋、农机

具、车辆、农业生产资料等。

4.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无形资产交易，包括著作权、专利权、

商标权等。

5.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持有的依法可交易的财产权益，包括股

权、债权、经营权等。

6.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。

7.其他依法可以交易的涉及农村集体和农业生产领域的相关

产权。

（四）运行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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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“基层收集、中心交易、部门监管”的原则,建立健全交

易运行机制。

1.基层收集。相关乡(镇、办)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窗口负责农

村产权交易的信息收集、业务咨询、材料整理和交易项目的初审,

并根据不同业务和权限,报送市、区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服务中心审

核。

2.中心交易。市、区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接到报送材料后,

对符合条件的发送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审核;材料不齐全

的,要求报送单位补充材料;不符合条件的,予以退回。经相关业务

主管部门资格审核合格的,市、区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,按照交

易规则、业务流程,组织进行交易活动,并出具产权交易鉴证书。

3.部门监管。各级职能部门负责对交易过程现场监督,农村产

权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有关部门负责交易前、交易中、

交易后的综合监督工作。

具体的农村产权交易管理办法及相关制度由华龙区农村产权

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另行制定。

四、相关部门职责分工

区相关职能部门是农村产权的监督管理部门,主要职责为:

农业局负责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易流转和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股权交易活动进行指导、管理和监督。

国土局负责农村耕地保护监管以及对农村建设用地、宅基地

使用权交易活动进行指导、管理和监督。

水利局负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使用权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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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指导和监管。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使用权交易的使用者或经营者,

要服从政府和水利行政主管部门防汛抗旱的统一调度指挥,承担

防汛抗旱任务,并不得擅自变更工程的用途和服务对象,对于工程

的扩建改建要符合当地水利建设的总体规划,通过申请报批后方

可实施。

林业局负责集体林地的保护监管。集体林权交易不得改变集

体林地所有权和林地性质、用途,坚持有利于保护、培育和合理利

用森林资源,提高森林质量和效益,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。

房地产管理局负责本辖区内新型农村社区住房和农村集体房

屋所有权登记颁证、房屋登记簿和产籍档案维护管理工作。根据

当事人的申请做好新型农村社区房屋的各类登记发证,依照国家

法律法规、政策及有关规定组织开展市场交易。

区发改委负责对两级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平台提供必要的项目

支持,加大对交易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。

区政府金融办、区农村信用社负责协调各级金融机构对农村

产权抵押和担保贷款业务开展金融服务,建立农村信贷的银保互

动机制。

区科技局负责组织开展农业知识产权展示交易,协助金融机

构办理农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。

审计、财政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加强对区农村综合产权交

易市场的监督管理。

附件：华龙区农村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人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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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华龙区农村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
人 员 名 单

主 任: 范玉春（区政府副区长）

常务副主任：翟民甫(区政府区长助理)

副 主 任: 崔刚林（区政府副主任）

闫中进（区农业局局长）

李 扬（濮东产业集聚区党工委委员、纪工委书记）

成 员: 王 衡（区委农办副主任）

逯金凤（区发改委副主任）

吴肖静（区财政局副局长）

王 赫（区委编办副主任）

丁继刚（区政府法制办主任）

郑春节（区政府金融办主任）

刘东勤（区农业局副局长）

赵艳莉（区林业局副局长）

王若翔（区水利局副局长）

郭 英（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）

韦胜利（区城建局副局长）

郭循革（区房产局副局长）

赵培江（区审计局副局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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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 昌（区科技局党组成员、区知识产权局局长）

张 伟（区农村信用社副主任）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局, 办公室主任闫中

进（兼）。

2015年 11月 30日

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 11月 30日印发


